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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9        证券简称：中利科技          公告编号：2010-030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剩余超额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09］1124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普通股（A股）3,350万股，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54,1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5,850万元，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148,250万元。 

本次发行上市的超额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90,759.4万元，经公司认真考察和

慎重研究，分期拟定了超额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其中：公司2009年12月18日召开

第一届董事会2009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超额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的议案》，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47,450万元，用于： 

1、不超过21,000万元，用于收购常州船用电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常州船缆）不低于95%的股权并向其增资以补充该公司流动资金，目前该计划已

实施完成，具体过程如下： 

公司于2010年1月29日正式签订常州船缆收购协议，公司用15,000万元转让

款收购了常州船缆100%股权，2010年2月2日完成工商变更，同时向其增资6,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至此该计划实施完成； 

2、公司使用超募资金不超过26,450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截至目前公司

已使用超募资金26,450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该计划实施完成。 

至此公司已使用超募资金47,450万元，尚剩余超募资金43,309.4万元。 

针对剩余超募资金，公司根据未来业务市场的发展需要，立足本业进行了慎

重规划，并于2010年5月17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2010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和第一届

监事会2010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批超额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的议案》。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一、根据《中小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根据实际

经营情况，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及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为目的，经审慎研究

论证将剩余部分超募资金使用规划如下： 

（一）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13,272.4 万元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中德

电缆有限公司增资用于《阻燃耐火软电缆华南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二期建设（以

下简称“华南基地项目二期”）的投入。 

华南基地项目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建设项目，具体见 2009 年

11 月 13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的公司《中利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第 259 页，经 2010 年 3

月 25 日第一届董事会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及 2010 年 4 月 10 日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实施主体已由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利科技集

团（惠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中利”）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

中德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中德”），实施地由原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

昇新圩镇长布新 工业园变更为广东省东莞市东坑镇东兴工业园。因华南地区业务

扩展，公司拟实施华南基地二期项目。 

1、华南基地项目二期实施内容： 

华南基地二期项目内容 华南基地二期项目投入及产销 

一、项目总投入 13,272.40 万元 

1、土地投入 1,416.70 万元 

2、建筑工程及设备投入 8,023.20 万元 

3、其它设施投入 761.90 万元 

4、流动资金投入 3,070.60 万元 

二、新增产能 10,000 公里 

三、新增销售 25,000 万元 

本项目实施建设期仍为 2年，开工日期为 2010 年 6 月。 

2、实施华南基地项目二期工程投入的必要性分析： 

（1）华南基地一期工程规划的制定时间为 2007 年四季度，拟建设用地为

50 亩，新增产能仅为 10,000 公里，根据近两年华南市场的发展形势，该规划已

不能满足公司对华南市场销售格局的要求，本次二期工程规划将增加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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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亩，新增产能 10,000 公里；最终华南基地将形成每年 20,000 公里产能。 

（2）公司预计华南市场需求仍将快速增长，该项目建成后阻燃耐火软电缆

的新增产能将进一步增加公司产品在华南市场的竞争能力，满足华为技术、艾默

生等通信设备制造商不断增长的需求，缩短供货时间，加快运输速度，提高服务

质量，并且有利于公司积极开拓东南亚地区国际市场； 

3、目前广东中德通过招拍挂的形式在东莞市获取了华南基地一期、二期项

目建设用工业用地地共 98 亩，并与广东省东莞市国土资源局于 2010 年 3 月 17

日签订了土地出让协议，款项尚未支付，土地证正在办理中； 

4、本次增资后，广东中德注册资本将由 10,727.6 万元增加到 24,000 万元。

广东中德针对原募投项目投入已与当地银行及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此次增资将仍存入该监管账户，原监管协议继续

有效。 

（二）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27,000 万元向公司全资子公司——常州船用电

缆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用于《常州船用电缆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以下简称“船缆

项目”）的建设。 

1、船缆项目实施内容：项目总投入 27,000 万元 

（1）土地投入：3,200 万元； 

（2）建筑工程及设备投入：17,800 万元； 

（3）流动资金投入：6,000 万元； 

（4）预计新增产能：35,000 公里； 

（5）预计新增销售：70,000 万元； 

（6）项目建设周期：2年； 

（7）拟开工日期：2010 年 7 月； 

2、船缆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分析： 

（1）目前常州船缆地处市区繁华地段，厂区三面全部为私人住宅，已无扩

展空间，厂区占地面积 37 亩，生产及办公用房仅为 17,302 平米，产能最多达到

15,000 公里，且设备均趋老化落后，由于厂房空间的限制设备的安置也不尽合

理，近几年常州船缆均处于满负荷的生产状态，大量订单不得不因产能的限制采

取 OEM 生产或放弃，严重制约了公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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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中国船用电缆行业分析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具备船用电缆制造

能力的企业有几十家，其中具备专业化生产能力和资质的企业有十家左右，随着

船舶工业的迅猛发展，现有国内船用电缆生产企业的产能特别是中高端船用电缆

的产能远达不到需求，甚至出现空缺。2009 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国务

院常务会议决定将船舶工业列为九大重点支持产业之一，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

息化部牵头制定了《船舶工业调整和振兴规划》。随着一系列政策措施对船舶工

业的拉动作用凸显，船舶制造业在 2009 年的下半年出现了复苏迹象。统计数据

显示，在 2009 年 6 月全球新增订单再次上升到 100 万载重吨（新接订单 185 万

载重吨，其中八成订单为中国企业拿到）的基础上，2009 年 7 月，全球新增造

船订单达到了 634 万载重吨，相当于前六个月新增订单的总和，船舶制造加速

回暖趋势明显； 

（3）常州船缆是国内最早涉足船用电缆生产的几家企业之一，是国内生产

船用电缆的专业化企业和领头羊，产品广泛用于各种船舶、舰艇、石油平台电力、

照明、通信、控制、导航等系统，拥有全球九家船级社的一百多项产品认证，2009

年实现销售收入 24,465 万元，实现税后净利 2,811 万元，公司将借助该项目的

实施迅速跟上并力争超过造船业的发展速度； 

（4）该项目全部达产后，公司船用电缆产能将由 15,000 公里/年增加到

50,000 公里/年，公司在国内船用电缆的市场份额将进一步增加，目前公司船用

电缆产能严重不足的问题将得到彻底解决； 

3、针对该项目，常州船缆已通过招拍挂的形式获取了常州市天宁经济开发

区的土地 100 亩，并与常州市国土资源局于 2010 年 5 月 10 日签订了工业用地土

地出让协议，土地款尚未支付，土地证正在办理中； 

船缆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将新建船缆车间、综合电缆车间、混炼车间、连硫车

间及成品车间，供汽供水系统用房、检测中心、办公楼与食堂生活综合楼等。新

增主要生产设备 83 台套，项目建成后公司生产条件将达到国际一流水平，成为

我国重要的船用电缆生产基地。 

4、本次增资后常州船缆的注册资本将由 8,100 万元增加到 35,100 万元，常

州船缆将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九龙支行及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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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目前该项目已经取得常州市天宁区发展和改革局的备案，备案号为

201003 

（三）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 3,037 万元用于《江苏省光电新材料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建设项目》（以下简称“研究中心项目”）建设。 

1、研究中心项目实施内容： 

（1）土地投入：利用公司原有土地； 

（2）建筑工程投入：研发大楼投入 1250 万元； 

（3）新增研发及配套设备投入：36 台套共计 1787 万元； 

2、研究中心项目实施的必要性：2008 年经江苏省科技厅批准公司的研发中

心——江苏省光电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立，中心下设研发部、实验室、项目

部、综合部、博士后工作站。主要负责制定公司的中长期和年度的科技工作计划

及实施措施；光电新材料的开发、新工艺开发、新技术新成果转让、技术服务、

人员培训、咨询和项目检测等方面的服务。本项目实施后将大大改变了工程中心

过去较为分散办公的状况，将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资源进行整合，在光电新材料

研究开发、实验室建设、工程放大和成果转化等方面集中科技力量，取得突破，

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做到“转化一代、研制一代、储备一代、规划

一代”，推动公司产品的升级换代。并且经过 3～5年的发展，把中心建设一个装

备精良、技术先进、管理科学、运行高效的光电新材料研究中心和开放的公共技

术服务平台，成为我国光电新材料行业重要的科技研发基地、成果转化基地、创

新服务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在技术创新方面走在国内光电新材料行业的前列，

并在部分领域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3、该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公司在交通银行常熟市支行营业部开立的募集资金

监管账户。 

4、目前该项目已经取得常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备案，备案号为常发改

备[2010]318 号。 

二、公司独立董事、保荐人的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上述方案符合维护公司发展利益的需

要，符合维护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法规的规定，公司对超募资金进行立足主业的使用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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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对此，发表同意实施的意见。 

2、保荐机构经核查后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中利科技上述超募资金使用计

划符合《中小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规定，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2010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增强公司的发展后劲，

本保荐人同意中利科技的上述超募资金使用计划。 

 

 

 

特此公告！ 

 

 

                                  中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一 0年五月一十七日 

 

 

 


